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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

（国务院 1996 年 8 月 16 日发布 国发[1996]31 号） 

为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，贯

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和 2010

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，实现到 2000 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

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，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

的环境保护目标，国务院最近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

定。摘要如下： 

一、明确目标，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 

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，抓紧建立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

总量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的制度。 

到 2000 年，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要达到国家或

地方规定的标准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要使本辖区主要污染物

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

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；直辖市及省会城市、经济特区城市、

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的环境空气、地面水环境质量，按

功能分区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；淮河、太湖要实现水体

变清；海河、辽河、滇池、巢湖的地面水水质应有明显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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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，实行环境质量行

政领导负责制。要将辖区环境质量作为考核政府主要领导人工作

的重要内容。 

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环境保护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定期研

究和及时解决环境保护问题，并形成制度。 

二、突出重点，认真解决区域环境问题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，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，确保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

活用水安全。要重点保护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饮用水源。要

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要重点治理淮河、海河、辽河和太湖、

巢湖、滇池的水污染。要加强其他河流、湖泊、水库和近海海域

的水污染防治工作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，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重点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，

控制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加重的趋势。 

城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重点防治废水、

废水、废渣和噪声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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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采取切实措施，

加强对乡镇企业环境管理。要全面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分类指导，

因地制宜地发展少污染和无污染的产业，并与村镇建设相结合，

相对集中建设乡镇企业，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处理污染能力，根

本扭转乡镇企业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状况。 

三、严格把关，坚决控制新污染 

所有大、中、小型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（以下

简称建设项目），要提高技术起点，采用能耗物耗小、污染物产

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，严禁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和工艺。

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

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“三

同时”制度。在建设项目总投资中，必须确保有关环境保护设施

建设的投资。建设项目建成投入生产或使用后，必须确保稳定达

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。要把环境容量，作为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依据。在污染严重的地区，应实行“以

新带老”，确保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。 

在建设项目审批和竣工验收过程中，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

和要求的建设项目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，其他各有关审批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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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或投产使用；有关银行不予贷款。各级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和日常监督监

测工作，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、环境保护设施“三同时”

的审查和验收负全部责任。各级计划、经贸、建设、工商、土地

管理和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严把项目审批、登记、规划、

用地、设计、竣工验收关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不得违

反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法规，擅自批准建设未经环

境影响评价的项目。凡违反规定的，必须追究有关审批机关和审

批人员的责任。 

行政监察部门要依照本部门职责和有关规定，加强对政府及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工作

情况进行执法监察，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监察建议和处理

意见。 

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，对没有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擅自

建设或投产使用的新建项目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提出处理意见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或停止投产

使用；对验收时达标，但投入生产或使用后不能稳定达到国家或

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项目，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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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超标排放污染物，同时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责令其停产整顿。 

四、限期达标，加快治理老污染 

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，现有排污单位超标排放污染物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责令

限期治理。限期治理的期限可视不同情况定为 1 至 3 年；对逾期

未完成治理任务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其关闭、停业

或转产。国家环保局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经贸委要对重点限期治理

项目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。 

排污单位必须保证环境保护设施的正常运行。未经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随意停止或闲置环境保护设施造成污染物排

放超标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恢复正常运行，并依

法予以处罚。 

在 1996 年 9 月 30 日以前，对现有年产 5000 吨以下的造纸

厂、年产折牛皮 3 万张以下的制革厂、年产 500 吨以下的染料厂，

以及采用“坑式”和“萍乡式”、“天地罐”和“敞开式”等落

后方式炼焦、炼硫的企业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取缔；对土

法炼砷、炼汞、炼铅锌、炼油、选金和农药、漂染、电镀以及生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92


